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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正式实施。

新标准化法首次赋予了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团体标准也是目前唯一

一个由市场主导的标准，打破了由政府单独供给的标准格局，逐步形

成了“政府+市场”双供给的标准局面。

       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等制定受限的情形下，大力发展团体标准

是新形势下标准化的必然趋势，各省市的标准化政策也正不断往团体

标准工作倾斜。为了更好的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标委会对团体标准

相关知识进行了整理，并期望通过以下培训帮助委员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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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标准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为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协调相关

市场主体共同制定的标准。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三条

        团体标准是由团体按照自行规定的标准制定程序制定并发布，供团

体成员或社会自愿采用的标准。
————GB/T 20004.1-2016 定义3.2

注1：团体标准由社会团体自行制定，政府监督和指导。
注2：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方面的内容可查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注：团体标准制定、发布及实施程序由社会团体自行制定。



自主性

先进性

灵活性

科学性

自主性
标准内容、标准立项及编制发布过程由团体自己把控，随时可立项。

先进性
标准技术内容高于推荐性标准或填补标准空白。

灵活性
根据需求，随时可立项标准，且立项及发布等无需经过政府部门
批准，制定周期短，可根据市场需求随时更新标准。实施效果好
的标准还可申请转化为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科学性
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深入调查
分析，开展实验、论证，保证团体标准科学合理。



举例



举例：   T/SZS 4013—2020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彻实施指南》
               T/510300ZGJZXH 09—2019  《 “盐帮人”家政服务质量规范-病患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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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 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名称 备注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确定了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

规定了团体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内容。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引导规范团体标准健康发展”。
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重点任务分工（2019-2020年）

《2020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 明确了2020年团体标准工作要点。

广东省 《广东省标准化条例（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制定要求、制定程序及实施。



政策层面 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名称 备注

广东省 《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 含团体标准资助政策。

深圳市

《深圳市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深圳团体标准制定、实施、监督内容。

《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管理办法》 团体标准先进性评价活动细则。

声明公开内容、渠道等要求。《深圳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管理办法》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标准领域专项
资金资助奖励操作规程》

含团体标准资助政策。



政策层面 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名称 备注

东莞市
《东莞市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东莞市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标准化战略
实施专题项目实施细则》

含团体标准资助政策。

珠海市
《珠海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
含国际、国内联盟标准资助政策。

佛山市 《佛山市技术标准战略资金管理办法》 含团体标准资助政策。

中山市
《中山市实施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2019年修订）》
含团体标准资助政策。

. . . . . . .



     “社会团体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应

当遵守标准化工作的基本原理、方法和

程序。”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四条

        团体标准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等一样，均属于标准范畴，应

当遵循标准化工作的基本规律。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八条

     “社会团体应当依据其章程规定的

业务范围进行活动........制定相关的管理

办法和标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明确团

体标准制定、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明确社会团体应在其章程规定的业

务范围内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制定标

准管理办法，明确标准制定程序，以发

挥行业优势并避免标准交叉重复。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遵循开放、透明、公

平 的 原 则 ， 吸 纳 生 产 者 、 经 营 者 、 使 用

者..........，充分反映各方的共同需求。”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九条

      明确团体标准制定的原则，应尽可能吸纳

标准相关利益者参与标准研制过程，确保标

准制定过程公开、透明，标准内容公平反映

各方利益诉求，严禁利用标准实施妨碍商品、

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十条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在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和社会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深入调

查分析，进行实验、论证，切实做到科学

有效、技术指标先进。”

       社会团体标准应是在科学研究、实践

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经过实验、不断论证

形成的标准，确保标准的科学合理性。 



     “对于术语、分类、量值、符号等基础通用

方面的内容应当遵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团体标准一般不予另行规定。”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以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

为目标，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

式，填补标准空白。”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

      明确了团体标准的制定范围，防止利用标

准实施干扰市场秩序、限制市场竞争、垄断、

欺诈等不良行为。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十四条

    “制定团体标准的一般程序包括：提案、立项、

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批准、编号、发

布、复审。”

      “征求意见应当明确期限，一般不少于30日。

涉及消费者权益的，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并对反馈意见进行处理协调。”

      “团体标准应当按照社会团体规定的程序批

准，以社会团体文件形式予以发布。”

       明确了社会团体标准的制定程序相关要求。 



    “社会团体应主动回应影响较大的团体标准

相关社会质疑，对于发现确实存在问题的，要

及时进行改正。”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明确了社会团体的责任，社会团体是团体

标准的制定主体，也是团体标准的责任人，需

主动处理团体标准相关问题。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三十
六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团体标准化工作，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团体标

准化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行

政区域内的团体标准化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团体标

准化工作。”     

     “对举报、投诉，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可采取约谈、调阅材料、实地调查、专家论证、听证等方

式进行调查处理。相关社会团体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

理。“
       明确社会团体标准的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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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 案
3 起 草

7

编 号

6
批 准

2 立 项

复 审

8

发 布

4

征 求 意 见

5

9

技 术 审 查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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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0401

团 体 标 准 技 术 审 查

受 委 托 承 担 知 识 产 权 领 域
团 体 标 准 文 本 质 量 检 查 及
标 准 符 合 性 验 证 等 技 术 审
查工作。

团 体 标 准 制 定

与 其 他 社 会 团 体 积 极 开 展
团 体 标 准 合 作 ， 研 制 知 识
产权团体标准。

团 体 标 准 宣 传 培 训

积 极 开 展 知 识 产 权 领 域 团
体标准及政策信息的宣传、
推广活动。

团 体 标 准 咨 询

开 展 知 识 产 权 领 域 团 体 标
准技术咨询工作。

TC
工作



广东省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方式：0755-23894336，wangjia@sist.org.cn


